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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

主题三大区赛参赛通知

一、大区赛分区情况

大区一：北京(大区赛举办地)、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北、

天津、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山东、江苏、上海。

大区二：湖北(大区赛举办地)、安徽、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

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大区三：浙江(大区赛举办地)。

二、大区赛赛制和奖项设置

大区赛包括初赛、决赛两个环节，经过大区赛确定参加全国决赛的参赛队伍

名单。

（1）大区赛初赛

以大区为单位进行参赛作品评审，选拔前 50%的队伍进入大区赛决赛，三个

大区具体情况如下：

大区一：大区内所有省份参赛队伍晋级大区赛决赛的比例为 50%，排名

51%-60%的队伍，可获大区赛决赛的三等奖，由国赛组委会盖章；

大区二：大区内所有省份参赛队伍晋级大区赛决赛的比例为 50%。除湖北省

外的其他省份，排名 51%-60%的队伍，可获大区赛决赛的三等奖，由国赛组委会

盖章。湖北省未晋级队伍的获奖比例由湖北省决定并颁发湖北省盖章的获奖证

书；

大区三：参赛队伍晋级大区赛决赛的比例为 50%，未晋级队伍不得奖。

（2）大区赛决赛

以大区为单位进行线下决赛，以大区初赛有效报名队伍计总数，晋级国赛的

比例为 30%以内。如某个项目入围大区赛决赛的队伍小于 9支，此项目将根据初

赛的排名择优晋级国赛。三个大区具体情况如下：

大区一：所有省份参赛队伍一、二、三等奖的获奖比例为 20%、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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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赛组委会盖章；

大区二：湖北省参赛队伍一、二、三等奖的获奖比例由湖北省决定并颁发湖

北省盖章的获奖证书。其他省份参赛队伍一、二、三等奖的获奖比例为 20%、40%、

40%，由国赛组委会盖章；

大区三：参赛队伍一、二、三等奖的获奖比例由浙江省决定并颁发浙江省盖

章的获奖证书。

（3）全国赛

获得全国赛资格的参赛队采用线下比赛的方式，决出一、二、三等奖，获奖

比例为 20%、40%、40%。

奖评选采取宁缺毋滥原则，根据参赛作品质量和水平，各奖项可小于上述比

例或数量，具体数由大赛组委会讨论确定。

三、比赛时间

（1）大区一

报名时间：2026年 3月 1日—2026年 4月 30日。

作品提交时间：2026年 3月 1日—2026年 5月 5日。

大区赛决赛时间：2026年 5月 23日—24日。

大区赛决赛地点：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

（2）大区二

报名时间：2026年 3月 1日—2026年 4月 30日。

作品提交时间：2026年 3月 1日—2026年 5月 15日。

大区赛决赛时间：2026年 6月 6日—7日。

大区赛决赛地点：湖北工业大学。

（3）大区三

报名时间： 2026年 2月 15日—2026年 4月 15日。

作品提交时间：2026年 2月 15日—2026年 4月 18日。

大区赛决赛时间：2026年 5月 30日—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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